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1日 

發文字號：桃選一字第 1043150274號 

 

 

 

 

 

 

主旨：公告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市投開票

所地點變更。 

依據：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104年 12月 1日桃市新民字第 

      1040023173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投開票所地點變更如下： 

編號 
原投開票所地址 變更後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 

地址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 

地址 

0276 
埔頂社區 

活動中心 

埔頂里 2鄰 34

之 5號 

埔頂社區 

活動中心 

埔頂里 2 鄰水

碓 34之 5號 
埔頂里 2-7,10-12 

0279 九斗老人會館 
九斗里 2鄰 34

之 1號 
九斗老人會館 

九斗里 2 鄰九

斗 34之 1號 
九斗里 6-11 

0286 
深圳社區 

活動中心 
深圳 20之 5號 

深圳社區 

活動中心 

深圳里 4 鄰深

圳 20之 5號 
深圳里 全里 

 

 

主任委員    王明德 


